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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要: 通过对江华瑶族自治县的实地调研, 我们发现, 虽然瑶族与汉族所处的社会经济条件相似, 但

瑶族居民在孩子性别偏好、孩子数量需求和避孕措施等方面与汉族存在明显差异, 这种差异的最根本

原因在于瑶族女子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, 直接原因在于瑶族居民流行从妻居, 女子在家庭养老、传宗

接代、家庭生产和生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由此得出的推论是, 在当前条件下, 建设新型生育文

化的关键在于从思想认识上和实际行动上提高女孩的社会地位, 具体行动包括推行婚嫁模式和孩子姓

氏制度的变革, 提倡夫妻同时照顾双方家庭生产和生活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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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瑶族是我国南方山区的一个至今已有五六

千年历史的古老民族, 是目前人口超过 200万

人的少数民族之一。湖南是瑶族的发祥地之

一, 其中江华瑶族自治县是湖南瑶族人口最多

的县, 约占全省瑶族总人口的 46%。 /招郎0

是江华县高山瑶十分流行的婚姻形式, 在这种

婚嫁模式下, 形成了明显不同于汉族的生育文

化。

一、样本点与调查对象概况

江华瑶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南部边境, 隶

属永州市, 全县辖 11个镇、10个乡、1 个民

族乡, 年末总人口为 4418万人, 其中瑶族人

口占 61187%。
1955年成立江华瑶族自治县 (以下简称

江华县) 后, 在全县范围内大力贯彻落实民族

平等、团结自助的民族政策, 并采取一系列发

展瑶族地区经济、政治、文化教育的优惠政

策, 坚持 /名从主人0 的民族成份自愿原则,

使瑶族人口增长迅速, 尤其是 5关于恢复或改

正民族成份处理原则的通知6 下发之后, 瑶族

人口更是成倍增长。瑶族人口从 1948 年的

13432人增加到 1964年的96294人和 2000年的

270889人, 占总人口比重从 7138%迅速提高
到 44174% [ 1]

和 61187%。
根据居住地和经济生活, 江华县瑶族可分

为高山瑶、过山瑶和平地瑶, 其中高山瑶为土

著瑶, 集中在岭东的高山区, 主要经济活动为

林业生产; 过山瑶和平地瑶主要集中在岭西的

丘陵小岗, 与汉族人口杂居, 在很大程度上已

被汉化, 主要经济活动为农业生产。

为全面客观地比较瑶族与汉族生育文化的

差异, 我们选择 2个乡: 贝江乡 ) ) ) 高山瑶集
中的乡 (以下分析中的瑶族主要指高山瑶) 和

东田乡 ) ) ) 汉族人口较多的乡作为抽样调查
点, 采取访谈和问卷调查相结合的方式, 以

18岁及其以上的农村社区的瑶族和汉族人口

为调查对象, 进行田野调查, 掌握了大量第一

手材料。

问卷调查共涉及 /个人与家庭基本情况0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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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参与经济活动与收入情况0、 /婚姻与生育情
况0、/对计划生育政策的了解情况0 和 /人口

老龄化与养老情况0 等五方面内容共约 100个

问题。调查对象的基本情况如下:

在207个被调查对象中, 瑶族 110人 (其

中东田乡 5人) , 占53% , 汉族97人 (其中贝

江乡 2人) , 占 47% ; 女性占 5516%, 男性占

4414%; 18~ 49岁人口占 70%, 50岁及以上

人口占 30%; 不识字或识字很少、小学、初

中文化程度者占 9118%, 高中文化程度者 11

人; 经济活动人口占 9616% , 其中务农人口

187人, 非农产业人口 9人; 未婚者 36人、有

配偶者153人、离婚者 1人、丧偶者 17人。

下文以本次调查为基础, 探讨瑶族和汉族

生育文化的差异及其形成机理。

二、江华县瑶、汉族生育文化的主要差异

不同时期、不同人群都有与其社会、经济

背景相适应的独特的生育文化。江华县瑶族和

汉族几千年来在不同的社会、经济环境下形成

了具有显著差异的生育文化, 尽管受新型生育

文化、尤其是节育文化的冲击, 这种差异正在

逐步缩小, 但仍十分明显, 主要表现在:

(1) 瑶族居民对孩子性别基本上没有偏

好, 与汉族居民强烈的男孩偏好形成鲜明对

比。重男轻女、男孩偏好被认为是中国传统生

育文化的核心。处于边缘地带的许多少数民族

有重女轻男、俗尚赘婿之风
[ 2]
。然而, 江华县

瑶族居民对孩子性别基本上没有偏好, 顺其自

然。以下几组数据能够很好地说明这一点: 在

孩子出生前, 比较或明显偏好男孩者占已生育

者比重, 汉族为 2617% , 而瑶族仅为 413%。
即使在孩子出生后, 汉族仍有 913%的已生育
者比较或明显偏好男孩, 而瑶族居民在孩子出

生后对男女孩总是一视同仁; 在回答 /您对孩

子的性别有偏好吗0 时, 2316% 的汉族人口
/比较偏好男孩0, 而瑶族人口的这一比例仅为
415% , 其余 9515%都 /无偏好0; 特别希望或

比较希望第一孩是男孩者占未生育者 (包括未

婚者) 比重, 汉族为 4515% , 瑶族为 2212% ;

如果不考虑政策因素, 有 4016% 的汉族人口
将会 /不生男孩不罢休0, 与之相对照, 瑶族

仅为 417% , 差距很大。对孩子性别偏好上的

差异的现实表现是汉族人口的现有孩子的性别

比及出生婴儿性别比都明显高于瑶族, 调查表

明, 汉、瑶族一孩性别比分别为 15816 和
9117, 二孩性别比分别为 175 和 11516, 反映
出汉族居民存在较大的性别偏好。

( 2) 汉族居民对孩子数量需求稍高于瑶

族。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, 对孩子数量的

需求发生了重大变化, 这是人们生育观念变化

的最重要表现。目前人们最普遍的观点是生育

2个孩子, 本次调查也证实了这一点。如果不

考虑政策因素, 汉族和瑶族分别有 7613%和
8415%的人认为最理想的孩子数为 2个。调查

同时也发现, 目前汉族居民对孩子数量的需求

高于瑶族。如果不考虑政策约束, 认为最理想

的孩子数在 3个及其以上者, 汉族和瑶族分别

占应答者的 1717%和 118% , 认为最理想的孩

子数为 1个者分别占 412%和 1112% , 即汉族

居民具有多孩生育意愿的比例较高, 而具有一

孩生育意愿的比例则较低; 汉族已生育 3个及

其以上孩子者占已育应答者的 4617%, 而瑶

族仅占 2319% ; 瑶族已育育龄妇女没有超生

现象 (有 2个第二胎生育了双胞胎) , 而汉族

的超生率达到 3118%。另据有关资料, 1998~

2002年, 全县汉、瑶族人口计划生育率分别为

87118%和 9617%, 二者相差 9152个百分点。
( 3) 瑶族育龄群众主要以非结扎方式避

孕, 与汉族的对比显著。汉族育龄群众绝大部

分通过自己或配偶结扎来避孕, 尤其是已生育

2个或 2个以上孩子者, 除极个别外, 一刀切

地采取结扎方式避孕。相反, 瑶族育龄群众主

要通过非结扎方式避孕, 占应该避孕者的

8219% (表 1)。在 5人口与计划生育法6 颁
布前, 造成避孕方式差异的基本原因在于政策

) ) ) 瑶族育龄群众享受避孕自主选择的特权

(考虑到瑶族居民居住在高山地区, 需要经常

翻山越岭, 劳动强度很大, 为避免结扎对身体

产生负面影响而设此特权) , 但人们生育观念

上的差异也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。资料

显示, 调查点贝江乡曾被中宣部和国家计生委

评为 /全国计划生育工作先进乡0, 所属的上

梅口村已经连续 15年未出现超生现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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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1 汉族和瑶族已生育者的避孕措施比较 人

合计 结扎 上环 避孕药 避孕套 未避孕 已过生育年龄未应答

汉族 75 52 14 1 0 0 8 0

瑶族 92 13 54 6 1 2 15 1

三、江华县瑶、汉族生育文化差异的形成

机制

影响生育文化的因素主要包括: 人口生育

政策、人口受教育程度、生育技术、婚姻与家

庭制度等。这些因素相互联系、相互影响, 共

同制约不同人群独特生育文化的形成和存续。

调查表明, 除人口生育政策及婚姻与家庭制度

外, 江华县瑶族和汉族的其他制约生育文化的

因素基本相似。

( 1) 人口受教育程度都很低。调查显示,

汉族和瑶族的文盲人口分别占 1916% 和
1614%, 小学文化程度人口分别占 3811% 和
3911%, 初中文化程度人口分别占 3511% 和
3515%。而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, 永州市

15岁及其以上人口文盲率仅为 5194% [ 3]
, 远

低于江华县瑶族或汉族文盲人口比重。即同样

很低的受教育程度也不能构成江华县瑶、汉族

生育文化差异的原因。

( 2) 人口生育政策偏向于瑶族居民。目前

我国对汉族和少数民族实行不同的生育政策,

对农村瑶族居民实行二孩政策, 即不管第一胎

是男孩还是女孩, 都可生育第二胎, 而对农村

汉族居民实行的是一孩半政策, 即只有第一胎

是女孩时才可生育第二胎。因此, 人口政策实

际上是偏向瑶族居民的, 它也不能构成江华县

瑶、汉族生育文化差异的原因。

( 3) 瑶族居民婚后从妻居现象十分普遍,

与汉族千百年来存续的相对单一的 /男娶女

嫁0 婚嫁模式形成鲜明对比。江华县瑶族的婚

嫁模式的主流是 /男娶女嫁0, 但女子向来享

有较高的社会地位, 留在家中 /招郎0 的比例
相当高。 /招郎0 的婚嫁模式有三种形式: 一

为 /男从女姓0, 即男至女方家后随女方姓,

儿女也都随女方姓, 继承女方家产, 照顾女方

家庭; 二为上门女婿, 即男到女家落户, 但不

改名换姓, 生小孩单序随母姓, 双序随父姓,

继承女家财产, 照顾女方父母家庭; 三为 /两

边走0, 又叫 /两不避宗0, 即结婚后, 夫妻双

方都不迁户口, 男女双方家庭的生产和生活都

要照顾, 双方在女家生产、生活半个月或一个

月, 又到男家生产、生活半个月或一个月, 如

此循环, 一年四季, 夫妻双双照顾两个家庭,

真正做到了男女平等, 互相关怀。生下的第一

个子女随母姓, 第二个随父姓, 余此类推, 男

女双方的父母有同样的赡养义务, 男女双方的

家庭财产有同样的继承权。

调查表明, 瑶族居民婚后从妻居者占

2717%, 从数量上看这里的从妻居已经成为制

度性的婚姻模式
[ 4]
, 而汉族仅为 216%。同

时, 2812%的瑶族应答者的父母婚后居住方式
为从妻居, 有的瑶族家庭已连续多代都是从妻

居, 而汉族应答者的父母婚后没有从妻居者

(表 2) ; 对 18 岁以上未婚人口的调查显示,

瑶族有 8113%的人对婚后从妻居表示 /能够

接受, 应该提倡0, 而汉族仅占 30%。

汉族一般是没有男孩时, 才让女孩在家招

婿, 极少有出子招婿即女儿在家招婿、儿子到

别人家做上门女婿的情形。瑶族则不然, 在贝

江乡的调查发现, 家中有男孩而留女招婿的现

象不在少数, 其中有一位上门女婿, 其夫人有

5兄弟 (其中2个做了上门女婿)。

在多数汉族地区, 从妻居是被人看不起的

婚姻类型, 上门女婿的地位很低, 稍有办法的

男性都耻而为之
[ 5]
。而在江华县瑶族地区, 不

仅所有从妻居者没有被瞧不起的感觉, 而且不

表 2  婚后居住模式比较 人

民族 已婚或曾结婚 从夫居 从妻居 远离双方父母 其他 未应答

本人婚后 汉族 77 73 2 0 2 0

居住模式 瑶族 94 65 26 1 2 0

父母婚后 汉族 94 0 1 1 1

居住模式 瑶族 68 31 0 4 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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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少上门女婿当上了村、组干部, 在 18 位

村、组干部中, 有 5位是上门女婿。调查点贝

江乡上梅口村的支部书记就是上门女婿, 他于

2002年被评为湖南省优秀计生协会会员。

可见, 婚嫁模式差异是形成江华县瑶、汉

族生育文化差异的基本原因。在理论上, 从妻

居婚嫁模式能够提高女孩的养老功能和 /传宗

接代0 价值, 淡化农村宗族观念
[ 6]
, 并增强女

孩的劳动效用, 从而降低农民的男孩偏好, 从

根本上动摇了传统生育文化, 在思想上和行动

上真正做到生男生女一个样, 促进新型生育文

化建设。对此, 我们已另有专题研究, 在此不

再赘述。

( 4) 瑶族女孩在家庭养老中发挥着重要作

用, 与汉族间的差异明显。 /养儿防老0 是中
国传统的求男、求多生育文化的根源之一。在

大多数汉族地区, /养儿防老0 中的 /儿0 几

乎仅指男孩, 即女孩通常不承担养老的义务。

而在江华县瑶族地区, 女孩在养老中发挥着重

要的作用。调查表明, 9312%的瑶族应答者认
为女孩应该有与男孩一样的养老权利和义务,

汉族仅为 6617%, 而且汉族尚有 10%左右的

居民认为女孩没有养老的权利和义务; 在需要

儿女供养的父母中, 在瑶族地区, 单独由女儿

供养的占 3818%, 单独由儿子供养的占

2615%, 由儿女共同供养的占 3417% , 即由女

儿供养的比例更大, 而汉族的上述 3个比例分

别为 0%、8819%和 1111%, 如果排除独立门

户者, 瑶族有 4314% 的父母随女儿居住, 随

儿子居住的占 5216% , 二者仅相差 911个百分
点, 而汉族父母没有随女儿居住者。显然, 女

孩养老功能的发挥使无儿户消除了后顾之忧,

有利于铲除 /重男轻女0 的传统观念, 因而它

也是瑶、汉族生育文化差异的重要原因。

四、结论与思考

按常理, 江华县土著瑶族人口居住在高山

大岭之中, 生产、生活条件非常艰苦, 因而对

男劳动力的需求量较大, 表现在生育文化上,

应该具有相当强烈的男孩偏好; 另一方面, 他

们居住比较分散, 往往是 /见面喊得应, 握手

要半天0, 不便于管理, 再加之低下的文化素

质和收入水平, 加大了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度,

反映在生育文化上, 他们应该具有 / 越穷越

生、越生越穷0 的趋势; 这样, 为使人们的生

育行为与计划生育政策要求相一致, 更多的应

用采取结扎方式避孕。然而, 现实情况恰恰相

反。究其原因, 最根本的是瑶族女子向来享有

很高的社会地位, 瑶族地区不存在汉族地区流

行的 /重男轻女0 现象, 而最直接的是从妻居

婚嫁模式的流行以及由此裙带的女孩在家庭养

老、家庭生产和生活、传宗接代等方面所发挥

的重要作用。这就启发我们, 在社会保障体系

尚不健全、封建残余思想还难以根除、劳动力

数量依然是农村生产活动的决定性因素等情况

下, 要想在全社会推行新型生育文化, 就必须

从思想认识上和实际行动上努力提高女孩的社

会地位, 使女孩在就学、就业、就医等各个方

面都与男孩享有同等权利和待遇。自建国以

来, 我国在这方面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,

然而, 在几千年来一直存续的 /男娶女嫁0 婚
嫁模式下, 女孩的 /外嫁0 使女孩丧失了养

老、传宗接代、家庭生产等功能, 正是由于这

些功能的丧失, 大大降低了女孩在家庭和社会

中的地位。所以, 变革婚嫁模式, 让从妻居与

从夫居一样成为制度性的婚姻, 成为人们在婚

后居住模式上的正常选择, 就显得十分必要。

同时, 要推行孩子姓氏的变革, 使女孩在 /传
宗接代0 上发挥应有的作用。此外, 根据我国

法律规定, 男女孩都有赡养父母的权利和义

务。推广瑶族地区夫妻双方家庭生产和生活都

照顾的做法, 是解决人们后顾之忧的良好选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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